
附件 8

一、考试要求

（一）戏曲表演专业粤剧表演方向

1.身体健康，五官端正，形象较好，体型比例匀称，腰

腿柔韧性、协调性好；

2.戏曲表演考生嗓音洪亮，口齿清晰；

3.音准、乐感、节奏感好，记忆力、模仿力、表现力强；

4.双眼裸视力不低于 1.0；

5.着装要求：女生盘头、不戴头饰、不化妆，着装为练

功裤、白色 T 恤衫，舞蹈软底鞋或白球鞋；男生着装为练功

裤，T 恤衫、舞蹈软底鞋或白球鞋。

（二）戏曲表演专业戏曲音乐方向

1.穿着工整，不戴头饰、首饰，不化妆；

2.演奏歌曲，能把乐曲的音乐风格，音乐感觉把握准确，

流畅规范地演奏，考生自备乐器；

3.通过节奏模仿能力、听觉能力、记忆能力、视唱能力

的测试来检测学生的音乐素质，鉴定考生是否具备学习音乐

的必备听觉条件；



二、考试内容

（一）戏曲表演专业粤剧表演方向

1.形象条件（10 分）；

2.唱歌（30 分）：现场演唱粤曲或者歌曲一首；

3.基本素质测试（50 分）：包括基本功和身体条件；

4.白话朗诵（30 分）；

5.音乐节奏测试（30 分）；

（二）戏曲表演专业戏曲音乐方向

1.自奏曲目（60 分）；

2.节奏模仿视唱（45 分）；

3.模仿乐句（45 分）。


